第三师53团“6·26”触电事故调查报告

2023年6月26日21时30分，第三师图木舒克市53团7连发生一起污水井漏电事故，造成4人死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2023年6月27日，经图木舒克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53团“6·26”触电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组织开展事故调查。事故调查组由师市安委会副主任、副师长、副市长蔡力同志任组长，成员由师市应急管理局、公安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农业农村局及师市总工会派员组成，并邀请师市纪委监委、第三师检察分院派员参加。同时，事故调查组还聘请电力、有限空间作业专家参与事故调查，对事故原因进行技术鉴定分析。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查阅资料、询问人员和综合分析等方式，查明了事故经过、原因、人员死亡等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分清了事故责任，提出了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现将事故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53团金胡杨镇7连占地面积12060亩，其中耕地面积11340亩，住宅面积720亩。全连户籍人口694户2412人，其中维吾尔族680户2373人，汉族14户39人。常住人口426户1402人。
二、事故发生经过
（一）事故经过
事故发生地污水井为53团7连人居环境整治基础设施配套建设项目，该项目2020年12月建成，2022年5月27日通过验收。项目建设单位为第三师53团城镇管理服务中心，施工单位为新疆前昆工程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自投入使用以来的运行维护由新疆前昆工程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负责至2022年3月29日，2022年3月30日起由53团7连进行管理。今年5月初，群众向7连“两委”反映下水管道堵塞严重。5月25日，连队召开“两委”会，商讨解决下水管道堵塞事宜。因下水管道堵塞主要是污水井水泵故障所致，连长奴*********了解到本连队群众阿******持有电工证（实际为人社部门颁发的水平登记证书，不具有上岗资格），遂建议由其进行维修，连队“两委”一致同意。5月27日，连长奴*********了提全程监护阿******更换污水井水泵。阿******承诺，对更换后的水泵保修半年。
6月23日9时56分，53团6连党支部书记张*祥因本连队西片区污水井水泵故障，电话请求7连党支部书记王*军暂停7连污水井向6连西片区污水井排放污水。王*军于当日关闭7连污水井水泵电源，3天后7连污水井水位明显上升。
6月26日12时41分，阿******发现7连污水井水位上升后，遂向7连连长报告该事，并表示其将尽快维修。当日下午，阿******和其徒弟沙******利用备用潜水泵进行抽水作业，计划待水位下降后下井维修。21时30分，沙******和阿******下井维修设备时触电，路过群众艾******、多******施救，先后触电。21时55分，4名触电人员被救出并送往53团医院抢救，经抢救无效死亡。
（二）善后措施
事故发生后，第三师图木舒克市党委高度重视，党委副书记、师长习雁带领党委常委、副政委、政法委书记张静和副师长、副市长蔡力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进行应急处置，同步组织师市党委办公室、应急管理局、卫健委、人社局、44团、50团、51团、53团等单位骨干力量开展善后工作。师市应急管理局、师市公安局组成现场事故调查组，在兵团督导专班指导下，赶赴现场对事故进行初步调查。第三师图木舒克市高度重视事故调查处理工作，已成立“6·26”触电事故调查组，将严格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原则，认定事故性质和责任，严肃追责问责。
53团认真制定善后工作方案，按照有关规定拟定抚恤方案，及时为死者家庭送去羊肉、大米、清油等生活物资，组织连队“两委”“访惠聚”工作队人员，下沉连队和社区一线，对死者家属开展安抚和节日慰问工作，组织生产合作社社员帮助死者家庭开展棉田管理等农业生产工作。6月27日7时，4名死者顺利下葬。目前，死者家庭成员情绪平稳，无不良舆情传播，社会大局稳定。
三、事故分析及原因
（1） 技术分析
图木舒克垦区（城区）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经过现场勘验、走访调查、法医尸检以及对电力部门勘验，认为下水道窨井使用的水浮球2根电线存在断线后漏电风险，不排除电击致呼吸、循环障碍而死亡。
师市应急管理局组织电力、有限空间作业专家进行技术分析。锦泰电力公司通过还原排污泵运行方式带电运行，当启动方式未自动时，该电缆接入公共端缆芯始终取电压220V状态，至井内水体带电237V，若人体接触井内水体将存在较大触电风险。当启动方式未手动和停止状态时，该电缆接入公共端缆芯始终取相电压分别为27V、11V，尽管此时相电压在安全电压内，但井内水体成分负责导电性能较强，存在触电风险。经新疆腾源水务有限公司检测下水道窨井内气体处于安全范围内。
综合公安部门勘验报告、锦泰电力公司和新疆腾源水务有限公司技术分析报告。及事故调查组分析研判此次事故发生原因为污水限位浮球电线漏电导致造成。
（二）事故原因分析
1.直接原因。沙******、阿******因污水限位浮球电线漏电而先后触电死亡；艾******、多******缺乏安全自救、互救常识，盲目施救，先后触电死亡，导致事故扩大。
2.间接原因。团场和行业主管部门未考虑到连队不具备有开展有限空间作业的能力，仍交由连队进行管理，连队在管理过程中，落实相关要求不到位。
四、责任认定及处理意见
（一）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
1.责任单位。53团7连将有限空间作业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阿******、沙******实施作业，未按规定核查阿******、沙******2人电工资质，未向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未安排具有相应资质的人员进行现场监护。53团城镇管理服务中心履职不到位，未按照53团事业单位“九定”规定和53团工作安排要求履行连队排污系统监督管理职责，没有履行好安全生产责任。53团经济发展办公室未按照“三定”规定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综合监管职责，未认真开展有限空间作业危害性宣传，对辖区内有限空间作业督导检查不到位。53团安全生产责任制不健全，未层层压实安全责任，未严格落实辖区有限空间作业由团场统一管理和实施的要求。第三师图木舒克市生态环境部门未履行连队生活污水处理行业安全监管职责。
2.责任人员。阿******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规定，未取得低压电工相应资格，属于无证作业；作为项目承包负责人指挥未取得电工特种作业证的沙******进行作业，属于违章指挥；未对有限空间中的有害气体进行监测，违反《配电线路带电作业技术导则》（GB/T 18857-2019），带电作业，未安排现场作业监护人，属于违规作业。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沙******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规定，未取得低压电工相应资格，属于无证作业；违反《配电线路带电作业技术导则》（GB/T 18857-2019），带电作业，属于违规作业，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53团7连党支部书记王*军、53团7连连长奴*********，2人落实有限空间作业相关部署要求不力，对作业人员作业资质审核不严，交给无资质的人员作业，对污水井水泵维修作业失察失管，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53团城镇管理服务中心主任符*飞，未认真履行污水处理设施安全管理职责，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领导责任。53团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吴*，负责53团安全生产工作，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履行不到位，督促检查连队安全生产工作不力，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53团党委常委、副团长，副镇长艾*****，负责城镇管理、生态保护工作，对事故发生负有分管领导责任。53团党委副书记、副政委袁*武，分管53团安全生产工作，对事故发生负有分管领导责任。53团党委书记、政委王*满，53团党委副书记、团长刘*，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
（二）性质认定
经初步调查认定，该事故是一起管理缺失、作业人员无证违规作业、施救人员盲目施救触电导致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三）处理建议
1.对作业人员的处理。阿******，男，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已在事故中死亡，免于追究其责任。沙******，男，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已在事故中死亡，免于追究其责任。
2.对相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对于在事故调查过程中发现相关领导干部和连队“两委”在履职过程存在的问题，建议移交师市纪委监委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事故责任人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五、事故反思以及整改措施
（一）事故反思
对受限空间作业，尤其是窨井受限空间作业，兵团安委会多次提出明确要求，并制定方案和措施。今年5月13日，一师阿拉尔市3团3连发生有毒有害气体致人死亡事故，兵团安委办5月14日调度，再次明确要求，连队不得作为窨井等受限空间作业主体，由团场统一安排专业队伍或专业公司进行作业。师市安委会5月15日下文，再次强调有限空间作业由团场统一安排专业队伍或专业公司进行，并就有限空间作业危害性进行宣传。在这种情况下，53团7连仍然发生了维修窨井触电死亡事故。这充分说明该团场存在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的情况，作风不扎实、工作不细致，在落实执行上有差距。
（二）整改措施
一是举一反三，在师市范围内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重点对有限空间作业和施工现场临时用电作业进行安全检查，督促企业对此开展专题教育，普及相关安全生产知识。
二是将本次安全生产事故作为师市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的典型案例，要求师市范围内的各单位深刻汲取教训，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三是各主管部门务必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工作原则，加强所管辖行业、领域的安全监管，及时查缺补漏，消除安全监管漏洞和盲区，并按要求定期向师市反馈监督检查情况，确保不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为师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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